通　知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》 (国税发〔2006〕156号)的规定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应项目齐全，与实际交易相符。增值税发票中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、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税率应与实际所提供的商品一致，汇总开具专用发票的，应同时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》，清单的开具要求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要求相同。否则，若交易厂商一旦发生退货等情况，将无法办理《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》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原提供发票的交易厂商自行承担，特此告知！
办理《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》所需资料：

退货商品所对应的进货单及增值税发票记帐联，退货单，如有变价情况还需提供变价产生的退货单（注意：订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商品名称、单价要一致），以上资料均为复印件1份，资料备齐后带单位公章到佳世客三楼财务部预约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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